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以案说法.侵权民事责任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以案说法.侵权民事责任篇>>

13位ISBN编号：9787300033723

10位ISBN编号：7300033725

出版时间：2000-01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林嘉

页数：332

字数：217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以案说法.侵权民事责任篇>>

内容概要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与物权法、合同法一起，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社会财产、维护交易关系的基本法律，而且
，更肩负了保护民事主体人格利益的重任。
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以权利为本位的民法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法律意
识和权利观念不断增强。
当财产被侵夺、身体被伤害、姓名被冒用、人格被侮辱，人们开始诉诸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保护人们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免遭侵害的基本法律规范就是侵权行为法。
    侵权行为法体现了法律思想以人为本的宗旨，这一点我们从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的变化就可以明
显看出。
传统的侵权行为法以过错责任为原则，行为人只须对自己有过错的行为负责，无过错则无责任。
但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危机、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问题，法律思想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社会本位取代个人本位而成为法律思想的主流。
在侵权行为法领域，出现了无过失责任或严格责任。
行为人的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无论其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均应对其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责任。
目前，无过失责任已广泛适用于工业伤害、工业污染、交通事故、医疗事故、产品责任等领域，并有
效地解决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无过失责任成为过错责任原则的重要补充。
    我国有关侵权行为法的规定主要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章“民事责任”。
该章规定了一般的侵权民事责任和特殊的侵权民事责任。
一般的侵权民事责任是侵权行为人以过错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包括侵害财产权、侵害知识产权、
侵害人身权等。
特殊的侵权民事责任是侵权行为人以无过失责任和公平责任原则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几种：
（1）因危险活动致人损害，如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等；（2）因特定的主体致
人损害，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损害，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等；
（3）因特殊物致人损害；如产品致人损害、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建筑物致人损害、动物致人损害等
。
    本书编写以《民法通则》的规定为依据，通过对每个案例的分析来阐述相关的法律规定，使读者能
从这些生动具体的案例中，了解到民事主体的基本权利，知悉当自己的权利被侵害时，可以获得哪些
法律救济。
没有权利的主张和救济，就没有社会的正义与公平。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们能拿起法律之剑，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这也正是我们编写本书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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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侵权民事责任总论  1.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如何承担民事责任？
  2.教人防贼而致他人损害，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3.帮助无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应承担何种责任？
  4.教育方法不当致学生自杀，教师要承担责任吗？
  5.狗遭驱赶，惊吓小猪撞人，受害人应向谁请求赔偿？
  6.无意思联络的数人实施了侵权行为，应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7.证券登记公司违规将股票过户，应承担什么责任？
  8.受害人对于电梯事故的发生也有过错的是否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9.参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致他人财产损失的，应由何人承担责任？
  10.儿童在经营场所玩耍致伤，谁应承担责任？
  11.顾客在所住宿酒店内被人殴打致伤，酒店是否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12.股份有限公司将被骗股东账户换发他人是否具有过错？
  13.如何计算留有后遗症的人身伤害案件的诉讼时效？
  14.开玩笑致他人人身损害，20年后仍要赔偿吗？
第二章 侵害财产权的民事责任  15.动迁房内的财物遗失，应由谁承担责任？
  16.电话密码被盗用、电话被盗打，谁应承担责任？
  17.股民先后两次透支交易，券商强行平仓，谁是受害者？
  18.股东不认购公司提高的股票面额，公司是否能拍卖其原有股票？
  19.乱贴广告是否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0.儿媳为婆婆购买墓穴，又转让给他人婆婆应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
  21.信用卡被冒用，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22.银行扣划被封存的货款来收回贷款，是否构成侵权？
  23.经房屋所有人同意，非所有人拆除原房另迁地址所建新房，其所有权属于谁？
  24.家庭内部的房产权纠纷如何解决？
  25.代管人卖房，买房人添建，原房主的权利该如何维护？
  26.公共区域添建店铺该不该拆除？
  27.夫妻一方能单方出卖夫妻共有财产吗？
  28.合伙人以高价出售合伙财产，其他合伙人是否有权分得增值款？
  29.共有人之一擅自改建共有的走道并出租给他人，其他共有人可以主张权利吗？
  30.楼房的优先购买权如何行使？
  31.村民管理并采摘村里的果树为什么会构成侵权？
  32.卫生局的房地产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33.这块手表的所有权应当归属于谁？
  34.这块玉雕究竟应当属于谁？
  35.相邻一方建筑房屋，应当如何保护相邻人的环境权利？
  36.好好的楼房成为危房，相邻方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37.水坝的一头能否建在他人的土地上？
  38.怎样保护承包经营权？
  39.借用他人的宅基地建房，可以取得什么权利？
  40.挂失银行存单是否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所有权？
  41.有奖储蓄单折抵现金质押，其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
  42.银行享有存单的质押权，为何仍未能保护自己的债权？
  43.侵害合同的债权，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
  44.信用社将被冻结账户上的进入款转移应承担什么责任？
  45.二重买卖中，谁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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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侵权人？
  46.抵押的车辆遇车祸被损坏，抵押人承担什么责任？
  47.非法兑付已抵押的国库券，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48.承包经营的车辆被他人扣押造成损失谁可要求赔偿？
第三章 侵害人身权的民事责任  49.厂家随意删除药品说明，引起他人服药不良反应，是否构成侵害他
人的健康权？
  50.妻子与他人通奸染病，丈夫受到传染可否要求人身伤害赔偿？
  51.照相馆不慎将委托冲印的照片丢失，被他人用来做广告应否承担侵害肖像权的责任？
  52.侵害肖像权无营利目的但有侮辱行为可以依侵害名誉权来处理吗？
  53.在自己企业名称前擅自冠以其他企业名称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侵犯了企业什么权利？
  54.未征得本人同意而将其在文章上署名构成侵害姓名权吗？
  55.利用与他人姓名相近的署名写举报信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姓名权？
  56.擅自撤销他人企业名称，是否构成侵害名称权？
  57.在致人伤害的人身侵权案件中，加害人到底应该赔付哪些损失？
  58.毁容少女获赔10万元人身损害抚慰金的依据是什么？
  59.超级市场工作人员搜查顾客包袋是否构成对顾客名誉权的侵害？
  60.律师在非诉讼代理中对怀疑对象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
  61.死者名誉权是否受到法律保护？
  62.是侵害名誉权，还是正当舆论监督？
  63.提供新闻材料者，是否可以构成侵害名誉权？
  64.内部出版物上刊登的内容是否可以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
  65.医院诊断怀疑为艾滋病病毒感染是否侵害患者的名誉权？
第四章 侵害知识产权的民事责任  66.公司使用他人应征入选的广告语是否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
  67.被剥夺政治权利者是否可以享有著作权？
  68.电影学院学生为完成作业而将他人小说拍摄成电影，是否属于对作品的合理使用？
  69.是表示自己的个人身份，还是对他人商标权的侵犯？
  70.将他人的作品用作注册商标是否构成侵权？
  71.将他人商品上的商标进行更换后出售，是否构成对商标权的侵害？
  72.使用相同字号是否侵犯企业名称权？
是否构成对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犯？
  73.如何认定侵害专利权的行为？
  74.使用现有技术是否侵犯他人的专利权？
  75.公司职工擅自将公司保密的产品配方转让他人，是否构成侵权？
  76.违反保密约定擅自使用企业的商业秘密是否构成侵权？
第五章 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  77.催粮扣物又铐人，乡政府应承担赔偿责任吗？
  78.县森防站飞洒“敌杀死”致养蜂户蜜蜂死亡，应由谁承担责任？
  79.财产保全错误，法院应否承担责任？
  80.高压电线致人重伤，电力公司能否以自己无过错为由免除赔偿责任？
  81.村配电房未设防护致无知小孩遭电击应承担多大责任？
  82.爆破施工致养鸡户蛋鸡产蛋率下降，施工单位有责任赔偿吗？
  83.罕见大雨造成环境污染，化服厂不承担责任的要求成立吗？
  84.地面施工致人损害，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85.地面施工致人损害，施工人的免责事由有哪些？
  86.家猫碰落花盆导致行人被砸伤，花盆所有人应否负责赔偿？
  86.走失的狗被他人饲养，谁应对狗致他人伤害负责？
  88.动物咬伤他人系由第三人引起，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还承担责任吗？
第六章 产品侵权赔偿责任  89.刚做好的裤子就出现了“并丝，现象属于不合格产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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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啤酒瓶爆炸炸伤人的眼睛，是否属于产品侵权责任？
  91.气筒致人伤害是属于产品侵权责任还是产品质量纠纷？
  92.单位所购取暖器致人损害，应由谁来承担赔偿责任？
  93.生产厂家负有产品的标识义务吗？
第七章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94.因患感冒注射青霉素突然引起过敏性休克导致死亡，是否属于医疗事故
？
  95.想美容反被毁容，是否属于医疗事故？
  96.护士误把福尔马林当作盐水造成病人损害，是否由护士个人来承担赔偿责任？
  97.医疗事故损害民事赔偿应适用哪部法律规定？
  98.怀疑出生婴儿非亲生而拒绝领回，应由谁举证？
  99.使用质量低劣的医用材料导致损害是否属于医疗事故，应适用哪个法律规定？
第八章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  100.在铁路道口发生的交通事故是否属于道路交通事故？
  101.汽车在家属院内将他人撞残，是否属于交通事故？
  102.没有违章也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103.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所作的责任认定可否作为人民法院定案的根据？
  104.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范围有哪些？
  105.驾驶他人车辆引发交通事故，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
  106.委托他人牵引车辆引发交通事故，受托人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107.好意同乘者因交通事故受到伤害，驾驶员能否主张免责？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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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侵害财产权行为的主要特征是：　　（1）侵害的客体是财产权。
民法所规定的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侵权所侵害的客体是财产权。
按财产权的性质分，可以分为侵害国有财产、侵害集体财产和侵害公民财产；按财产权的内容分，可
以分为侵害所有权（所有权中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权能）、侵害他物权、侵害知识产权
、侵害债权、侵害占有；按侵害方式分，可以分为侵占、毁损、妨害使用收益和侵害其他财产利益；
按财产形态，可以分为侵害动产、侵害不动产。
　　前一案例中侵权人非法使用他人电话密码，侵害了他人电话密码这种无形财产的使用权；后一案
例中侵权人非法使用他人电话机，实际上是侵犯了他人对某一通话线路的使用权。
　　（2）侵害后果主要是造成了受害人财产利益的损失。
财产损失的表现形态可以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直接损失又称积极损失，是指既得利益的丧失或现有财产的减损，包括导致受害人费用（如医疗费、
丧葬费、修理费等）的支出和财物的毁损灭失。
间接损失又称消极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损失，即未来财产的减损，如利润损失等。
上述两案例中受害人因电话（密码）被盗打而支出的电话费属于直接损失。
当然，侵害财产权的行为也可能同时造成人身损失和精神损害。
　　（3）侵害财产权适用以财产为内容的民事责任方式。
按照《民法通则》第117条规定，侵害财产权所适用的民事责任方式，主要有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
偿损失。
返还财产适用于因侵占财产使受害人丧失占有的情况，恢复原状则适用于财产受到毁损而能够修复的
情况，而损害赔偿的适用最为广泛，除了适用返还财产和恢复原状已经足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的情况
以外，其他财产侵权都可适用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
　　（4）侵害财产权的责任范围以财产损害后果为依据确定。
依照等价有偿原则，对财产损失应予全部赔偿，因此在确定侵害财产的责任范围时，应以加害人的违
法行为所造成的财产损害的大小为依据。
　　根据以上特征，我们明确了两案的受害人的财产权都受到侵害。
但是这对于案件的解决是远远不够的。
要确定案件被告的侵权责任必须看其行为是否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首先，损害事实是确定的，即电话费损失。
其次，从过错来看，在前一案例中，黄花印刷社辩称没有窃取和使用敬修堂公司的电话密码打国际长
途，但事实上，敬修堂公司的电话密码被盗打国际长途，却是在印刷社实际占有和控制下的电话所为
，印刷社不能否认其对电话管理不善的过错。
后一案例中何某明知盗打他人电话会给他人造成话费损失，他正是不愿承担国际长途的高额电话费才
非法使用他人电话，主观上有侵权的故意。
曲某虽然没有盗打蔡某电话，但他在明知何某行为的损害后果的情况下给何某的侵权行为提供帮助，
与何某有共同过错，两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可以根据他们的过错大小令他们分担赔偿责任。
最后，我们知道，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承担责任的基础，如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使行
为人主观上是故意，他对损害后果也不负侵权赔偿责任。
后一案例中电话盗打人何某、曲某的过错与受害人蔡某的话费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明显而确定的。
前一案例中造成原告电话费损失的直接原因是他人盗用电话密码打国际长途，虽然无法证明是印刷社
所为，但印刷社对电话管理不善是造成损害后果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印刷社妥善管理好自己的电话
就不会导致这一后果，所以印刷社对电话管理不善的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应对敬修堂公
司的损失承担责任。
在查出盗打人后，印刷社可以向其追偿。
　　所以，这两个案例的被告都应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本案情况，不适用返还财产或恢复原状的责任
方式，而应向受害人赔偿其话费损失。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以案说法.侵权民事责任篇>>

　　17．股民先后两次透支交易，券商强行平仓，谁是受害者?　　[案情介绍]　　1993年3月10日，叶
某在省公司(系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某业务部(省公司分支机构)办理委托买卖股票注册登记，并开立
股票账户和资金账户，委托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为其进行股票买卖。
同年4月20日，叶某离开省公司某业务部，又到市公司(亦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开立了资金账户，并
进入市公司大户室操作，交易股票。
同年6月8日，叶某以先口头申报、后填单确认的方式，委托市公司购进新锦江股票2万股及富联股票1
万股，透支市公司资金832 913．27元。
因股市行情不好，当日未平仓。
次日，叶某资金账户进款3万元，冲抵后，透支余额为802 913．27元。
6月10日，叶某向市公司表示请求等待股票价格反弹，并表示可以想办法打资金进账．为防止叶某将手
中的股票在其他证券经营机构卖出，套用资金，市公司要求叶某在未平仓前不要再做股票交易，将股
东卡和居民身份证交市公司保管，每天到市公司去。
叶某遂将其股东卡和居民身份证交给了市公司，停止了股票交易，并天天坐在市公司，但未打入资金
进账。
8月2日，叶某未通知市公司即离开市公司转回省公司某业务部，易地将其名下的2万股新锦江及1万股
富联股票委托卖出，净收入522 722．49元，并以此资金在省公司某业务部大户室内重新开始股票交易
。
期间，省公司未再验核叶某的股东卡及居民身份证。
至8月9日收盘时，叶某资金账户结存本金74 930．73元，并持有2万股东北华联和1800股天桥百货股票
。
8月10日，叶某又填单委托省公司买进合成化纤股票4万股和哈医药股票2万股，当日仅将2万股哈医药
股票卖出，至收盘时，实际透支省公司资金461 230．20元，其手中持有的股票总价值达80余万元。
同日，市公司经寻找得知叶某又在省公司某业务部做股票交易后，即派员找到叶某，叶某即将其在省
公司某业务部进行股票买卖的情况和资金透支情况告知了市公司。
市公司要求叶某将其持有的股票卖出，以归还其6月8日在市公司的透支款，叶某未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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